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置管理办法

序  言

根据2004年3月22日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合伙人协议》、《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十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2012年）》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保证本所持续、健康、开放性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1条 分所的设立原则

1、 分所的设立符合《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十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2012年）》的要求；

2、 具有可行性；
第2条 分所设立的条件

1、 本所优先考虑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设立分所，在上述三个地点没有设立分所之前，且在该三个分所设立后未有盈利之前，不在其他地点设立分所；

2、 分所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分所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设立，但分所至少有一名以上本所合伙人，分所的负责人须由本所合伙人担任；

3、 分所设立的前期投资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本所合伙人享有投资权和收益权，具体事项由经批准的分所设立方案确定。

第3条 分所的设立程序

1、 分所设立的意向由管委会决定，并指定至少一名合伙人牵头组成调研小组，做出可行性报告及预算；

2、 管委会对上述报告及预算审查后，认为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提请合伙人会议讨论，并以二分之一多数批准通过；

3、 分所设立的前期资金投入和行政人员配备由分所负责人按事务所批准的计划执行；

4、 除经批准的前期资金投入外，分所的其余开支由分所合伙人自行投资解决。

第4条 分所的内部管理

1、 分所的经营管理应符合本所统一管理的方针和风格，本所的所有规章制度，一律适用于分所，分所自行制定的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不能与本所的制度相抵触；

2、 分所的主要负责人由分所合伙人会议提名，并报本所合伙人会议以过半数的形式批准通过；

3、 分所的日常行政管理制度、财务制度、业务管理制度等由其自行制定，并报本所管委会批准后实施；

4、 分所有自己的用人权，但分所的合伙人、专职律师、行政主管、财务负责人等主要成员的人事资料应当报本所备案，要符合《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十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2012年）》的要求。
第5条 对分所的监管

1、 分所的具体业务应当接受本所的业务指导，分所应当有完备的案件登记制度，每个财政年度的第一个月，应将上一年度的收结案情况报本所备案；

2、 分所的财务管理原则上实施公司制的管理办法，按照业务贡献和管理贡献实行全员受薪，但必须依照本所的规定首先提取公共基金及风险基金；

3、 分所负责人应当在每个财政年度的第一个季度末，向本所做出详细的业务报告和财务报告，由本所管委会审查核准；

4、 分所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

5、 分所对下列重大事项应当在发生后五个工作日内报本所知晓：

（1） 评定新的合伙人或有新的合伙人加入；

（2） 分所承接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3） 分所律师有违法违纪行为有可能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

（4） 分所律师的重大工作失误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

（5） 本所管委会认为分所应当上报的其他事项。

对上述事项分所没有单独处理的权利，处理方案必须报经本所管委会通过。

       6、分所的债务及财产损失由分所的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6条 分所的撤销

分所在下列条件下，予以撤销：

1、 经本所管委会讨论通过，并经合伙人会议过半数批准通过，认为可以撤销的；

2、 分所设立后连续三年亏损的或连续五年不能盈利的；

    第七条 其他

本办法报本所管委会讨论审查，由管委会提交合伙人会议以四分之三多数批准通过后生效。

